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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0樓
承辦人：王儀晴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589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S280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社字第11413347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334737_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團114學年度輔導員遴選簡章.

pdf)

主旨：函轉「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團114學年度輔導員

遴選簡章」1份，請轉知所屬教師踴躍報名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設置及運作要點」

及教育部114年7月4日臺教師(一)字第114007084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落實藝才課綱相關措施之推動，教育部委請國立臺灣師

範大學（以下簡稱該校）辦理「112至113學年度藝術才能

專長領域輔導團工作計畫」並規劃旨案，以建構12年國民

基本教育之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及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

域課程及教學輔導體系，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

及藝術才能資優班專長領域課程教育相關人員教學及輔導

效能。

三、旨案遴選簡章，擇要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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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服務期程：自114年8月1日至115年7月31日止。

(二)遴選資格：以現職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設有藝術才能

（含資賦優異）班之正式合格教師為優先，資格符合下

列規定之一：

１、具藝術專長並具有5年以上之實際藝術才能班或藝術才

能資賦優異班教學經驗，且服務成績優良。

２、具有中央或地方藝術領域輔導團經驗，且服務成績優

良。

３、其他特殊資歷或條件者，具有證明文件。

(三)遴選類別及名額

１、音樂類：任教高中或國中，正取1名。

２、舞蹈類：任教高中、國中或國小，正取2名。

四、推薦方式

(一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或學校推薦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或學校經當事人同意，並依第貳點遴選資格就具有專業

知能且工作熱忱之教師，向教育部推薦。

(二)自我推薦：符合第貳點資格，且對輔導團工作具有熱

忱，並具備藝術才能班或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課程與教

學、學生輔導及相關專業服務專業能力之教師，經服務

學校同意後，向教育部自我推薦。

五、申請方式

(一)收件方式：自即日起至114年7月10日（星期四）止。以

郵戳為憑或親送方式提交資料（106016臺北市大安區師

大路31號，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團工作計畫辦

公室）。
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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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請教師經審查合格者另行通知後續甄選事宜。

(三)資料不齊者得於114年7月14日(星期一)中午12時前完成

補件，逾時歉難受理。

六、有關簡章及報名相關事宜如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該校音樂

學系賴助理，電話：（02）7749-3276。

正本：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
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重
區碧華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莊區中信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、新
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、新北市
立中平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
新北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、天主教光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光仁高
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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